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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抗震检测报告有资质单位办理

那么从技术角度上来说，房屋势必会对原房屋结构造成影响，必须通过加固的方式来达到原来抗震等级
，所以步做抗震鉴定是不可或缺的，那么抗震鉴定通过哪些方法呢？

对已有房屋综合抗震能力进行判断。 

从这一层面上看，主要包括抗震构造、承载力等方面来进行分析，不仅如此，还应该从整体和局部等不
同的层面来进行分析。对现有房屋的综合抗震能力进行细致地分析和判断是现如今，我国建筑结构抗震
鉴定工作的主要方式。

抗震鉴定工作需要从主要部位和一般部位等方面来着手分析。

无论是哪种类型的建筑结构，在对抗震性能进行判定的过程中都应该抓住主要部位，需要有重点有针对
性地对建筑结构进行分析。

根据建筑场地条件和基础类型来进行抗震鉴定工作。

对于不同地段的建筑物来说，所采用的抗震方式也不同。如果建筑地基所处的场地环境较好，可以不进
行抗震鉴定工作，或者是鉴定次数可以适当地减少。对于一些地基环境不利的地区，需要将抗震鉴定工
作不断加强。

合理性检验。条为加强本市房屋安全鉴定管理，保障房屋使用安全，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，根据国
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本市城市(含县、建制镇)范围内
的各类房屋。本规定所称房屋安全鉴定，是指依法设立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，对已投入使用的既有房屋
的结构、使用状况、危旧程度是否危及安全进行鉴别、评定。本规定所称危险房屋，是指结构已严重损
坏或承重构件已属危险构件，随时有可能丧失结构稳定和承载能力，不能确保居住和使用安全的房屋。
第三条市、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安全鉴定工作。市、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设
立的房屋安全鉴定办公室(以下简称鉴定办)具体负责辖区内的房屋安全鉴定管理工作，并统一启用房屋



安全鉴定专用章。市鉴定办对县鉴定办进行业务指导；鉴定难度大或结构复杂的房屋，由县鉴定办转报
市鉴定办进行安全鉴定。鉴定办可以委托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开展鉴定工作。

房屋抗震检测报告有资质单位办理---房屋主体结构质量检测的方法 

由于对房屋主体结构不同部位的质量检测，其指标体系和标准都会有所不同，并且使用的检测方法也会
有差别，加之质量检测的方法和种类非常多，因此，在实践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，选取科学的检测方法
，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。通常，检测方法可以按照规范标准的要求进行，也可以由检测单位自行研
发，常用的监测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 

1、桩基的检测 

对桩基的检测主要是检测其结构和承载力，从而确定建筑基础工程的质量。通常包括静载、低应变检测
和高应变动测法等。相对来讲，静载实验的可信度较高，检测结果能够有效的为工程的设计提供决策依
据，在实际中应用比较广泛。但是，该种方法的工作量较大，并且耗时较长，投入的程本高，适用的范
围也较小，其检测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静载实验提供依据。高变动测法主要是对单桩的竖向抗压承
载力以及桩身完整性的检测。 

2、钻孔取芯检测方法 

该种方法一般是对桩身的检测，检测内容包括混凝土强度和和桩身的完整性、桩身的长度以及桩底沉渣
的厚度等。钻孔取芯法的优势是操作过程简单直观，缺点是难以发现桩身局部的缺陷，施工难度较高，
并且成本费用也大，同时还能会对桩身造成损伤，这也决定了该种方法的使用范围相对较小，常适用于
无法用超声检测桩身或静载试验不能达到标准要求的情况。 

3、钢筋混凝土的检测 

对钢筋混凝土检测是房屋主体结构检测的重要内容。主要方法有回弹法、超声波和超声波回弹法、拨出
法以及钻芯法。其中以超声波法、回弹法以及拔出法*为常用。钢筋混凝土质量检测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混
凝土强度的检测、砌筑砂浆强度检测、钢筋定位和保护层厚度检测等，需要用到的方法常见的有点载荷
法、推出法、筒压法、砂浆片剪法等。

二、房屋抗震检测报告有资质单位办理

本公司技术力量雄厚，拥有一批德才兼备的长期从事结构加固、房屋结构安全鉴定、质量检测等专业的
高、中级技术职称人才，以及完备的工程检测设备；先后完成了办公楼、住宅、厂房、学校、幼儿园、
学生接送站、旅馆、宾馆、星级酒店等过万项工程的房屋安全鉴定、抗震鉴定、加固设计和加固施工工
作。公司本着诚信的态度，诚实可靠的技术力量，为您提供满意的服务。本公司与广东省轻纺建筑设计
院、广东省工业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等单位拥有密切的合作关系；公司将以专业的精神为您提供安全、
经济、专业的服务。

第八条房屋所有权人、使用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发现房屋出现可能危及使用安全的迹象，或对房屋安全
使用状况有怀疑时，均可以委托房屋安全鉴定。司法机关、仲裁机构在审理涉及房屋安全纠纷案件过程
中，直接委托或要求当事人委托鉴定办进行房屋安全鉴定的，鉴定办应当及时鉴定。第九条委托房屋安
全鉴定应当支付鉴定费。鉴定费按物价部门核定的标准收取，纳入同级财政预算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
管理，按履行职能的需要由财政部门审核列入部门预算。经鉴定为危险房屋的，鉴定费由房屋所有权人
、使用人或责任人承担，经鉴定为非危险房屋的，鉴定费由委托人承担。第十条委托人委托房屋安全鉴
定时，应当向鉴定办提交下列材料：(一)房屋安全鉴定委托书；(二)委托人明；(三)房屋权属证明或与鉴
定房屋有相关民事权利的有效证明；(四)房屋设计资料、施工技术资料；(五)地形图、地质勘察资料；(
六)鉴定办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。委托人无法提供前款规定第(四)、(五)项资料，根据鉴定需要由委托人
委托相关机构进行检测、试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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